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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市监函〔2023〕377号

安徽省市场监管局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
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

关于印发《2023年度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
制（修）订项目申报指南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

规划纲要》要求，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标准体系建设，安徽省、

上海市、江苏省和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拟联合开展 2023年度长三

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征集工作。经研究，现将

《2023年度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申报指南》

印发给你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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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项目提出单位根据指南明确的基本要求、申报范围和立

项重点等，按规定程序提出项目申请。

安徽省市场监管局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

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

2023年 7月 1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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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
制（修）订项目申报指南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

规划纲要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纲要》）要求，按照区域重点标

准目录、具体标准制定、标准实施监督三协同原则，构建层次

分明、结构合理的区域协同标准体系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《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实

施标准化工作指南》等规定，发布 2023年度长三角区域统一地

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长三角地方标准”）申报指南。

一、基本要求

1.依法依规，构建体系。符合《标准化法》《地方标准管理

办法》等对地方标准范围的规定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紧

密相关，适宜在长三角区域统一和普遍推广，且实施不会妨碍

商品、服务自由流通以及排除、限制市场竞争的成熟技术（含

管理、服务等）要求。

2.突出重点，服务需求。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公共服务

便利共享、生态环境共保联治、区域产业协同创新、高水平协

同开放等方面急需，可以为上述一体化发展目标和任务提供必

要支撑，且目前尚无相应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也尚未被纳

入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制定计划。

3.协商一致，强化实施。一般由安徽省、上海市、江苏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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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四地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协商一致后共同提出。各提

出单位对推动标准实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依据、政策或措施。

4.广泛参与、保障有力。起草单位原则上各省（市）不少于

一家，第一起草单位应能为项目提供必要的人财物保障。起草

组应由来自四地的相关技术专家组成，并经四地省级有关行政

主管部门共同确认。项目负责人应从事相应领域的生产、服务、

管理或研究工作，具有高级以上技术职称或相当职务，具备一

定的标准化基础知识。

二、申报范围和立项重点

本年度长三角地方标准的申报范围和立项重点如下：

1.工业和生态环境：

促进“区域产业协同创新”的智能制造、智能交通、工业大数

据、互联网和循环利用技术等。生态环境质量、生态环境风险

管控、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、污染物排放控制、废弃物综合利

用、碳排放限额、碳清除、绿色低碳园区（工厂）等。

2.服务业：

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代物流、电子商务、绿色（低碳）

出行、绿色智能家电服务、民宿经济、交通运输服务、餐饮节

约等。

3.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：

提升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”水平、推动区域“公共服务便利共

享”的水利水务、气象服务、公共交通、养老服务、公共文化体



- 5 -

育、政务服务、卫生健康、认证监管等。

三、申报材料和报送要求

1.申报材料

纸质材料包括：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立项申请书（以下

简称“《立项申请书》”，格式见附件），需加盖各提出单位和项

目第一承担单位（起草单位中，在所在省（市）排首位的单位）

公章。

电子材料包括：《立项申请书》（加盖公章的 PDF扫描件），

标准草案（按照 GB/T 1.1-2020要求编写）。

2.时间要求

本年度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项目申请受理截止日期为

2023年 8月 31日（以电子材料送达日期为准）。

3.报送要求

纸质材料（一式四份）由项目第一提出单位（第一起草单位

所在省（市）的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）直接寄送所在省（市）

市场监管局，寄送地址如下：

上海市市场监管局（地址:上海市肇嘉浜路 301号，邮编：

200032，联系人：刘宙君，联系电话：021-64220000-2526）;

江苏省市场监管局（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07

号龙江大厦，邮编：210036，联系人：方玲，联系电话：

025-83300097）;

浙江省市场监管局（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莫干山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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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号金汇大厦，邮编：310005，联系人：郑勤，联系电话：

0571-89761453）;

安徽省市场监管局（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 13

号，邮编：230051，联系人：石汉成 ，联系电话：0551-63356884）。

电子材料同时向四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。由各省（市）项目

第一承担单位通过本省（市）地方标准申报管理系统或邮箱分

别提交，提交方式（入口）如下：

上海市：中国上海

（http://www.shanghai.gov.cn）搜索并点击进入“上海市地方

标准制修订——立即办理”；

江苏省：260102026@qq.com；

浙江省：浙江省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

（https://bz.zjamr.zj.gov.cn）“首页—地方标准管理—立项申

请”；

安徽省： anhuibzh@126.com。

附件：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立项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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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
立项申请书

项目名称：

提出单位：

提出单位

提出单位

提出单位

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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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项目名称

（中文）

项目名称

（英文）

项目类型
□制定

□修订

被修订标准

(修订项目填写)

完成报批

时限
（1 ~ 12） 个月

所属行业

/专业领域

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□节能环保 工业/高新技术

□现代服务业 □农业农村

查新情况
有无现行有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 有 □无

有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□有 □无

是否涉及

专利
是 □否

专利号：

专利名称：

是否有科研

项目支撑
是 □否

科研项目编号：

科研项目名称：

是否由相应

标准转化

(可填多项)
是 □否

标准编号：

标准名称：

二、提出单位、起草单位及技术归口单位信息

第一

提出

单位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

人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

其他

提出

单位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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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

起草

单位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项目负责

人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（手机）

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

其他

省

( 市 )
项目

第一

承担

单位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

技术归口单位

（地标委或有关

行政主管部门）

（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各 1家，与提出单位排列顺序一致）

三、背景与现状（主要包括：行业（或专业技术领域）发展背景以及在长三角区域

内的发展现状，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情况，存在问题和实际需求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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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必要性（主要包括：标准制定的紧迫性，拟解决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碰到

的哪些问题或能满足哪些实际需求）

五、可行性（主要包括：三省一市协商一致的情况，主要技术内容能否在长三角范

围内统一；当前技术条件下标准实施的难易程度，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；第一

起草单位与利益相关方的协调能力、标准化工作基础、是否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力

量和人财物保障等）

六、协调性（主要包括：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、强制性国家标准，其他国际标准、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三省一市相应地方标准是否协调；标准本身各部分之间是否

协调；拟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编号及名称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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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标准宣贯实施计划（主要包括：三省一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拟采取何措施推动

标准的实施）

八、预期效果（主要包括：对标准实施效果的研判）

九、起草单位信息

序号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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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起草人员信息（按参与程度排序）

序号 姓名 单位名称 职务/职称 身份证号

各省（市）项目第一承担单位意见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
- 13 -

各项目提出单位意见

××省（市）×××局（厅、委员会） ××省（市）×××局（厅、委员会）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××省（市）×××局（厅、委员会） ××省（市）×××局（厅、委员会）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填写说明：

1.本申请书由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省级有关行

政主管根据实际需要，经协商一致后，共同向四地市场监管部

门提出长三角地方标准立项申请时填写。

2.起草单位原则上各省（市）不少于一家，第一起草单位对

应的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为第一提出单位。除第一起草和提

出单位外，其他起草单位、提出单位按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

徽顺序排列。

3.如实填写，言简意赅。其中：“完成报批时限”一般不超过

12个月；“查新情况”若选“有”，则需将详细信息（标准号、标

准名称，计划号，计划名称）填入第六项；“技术归口单位”一般

为四地相应的地方标准化技术委员，对尚未成立相应标委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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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由各提出单位自行确定，四地技术归口单位排列顺序与提

出单位顺序一致。

4.对因客观原因，仅由三省（市）共同提出的项目，应另附

材料说明原因。

5.本申请书一式四份，需加盖各提出单位和各省（市）项目

第一承担单位公章。


